
郑 州 市 民政 局文件

郑民文 E·2019〕 11号

郑州市民政局

关于对郑州市社会团体进行 ⒛1s年

年度检查的通知

各业务主管单位、市属各社会团体 :

为做好我市 2018年度社会团体年检工作,依据 《社会团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有关规

定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年检范围

⒛18年 12月 31日 前,在郑州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会团

体。

二、年检时间

2019年 3月 1日 至 5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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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年度检查内容、结论和审查标准

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结论分为
“
合格

”、“
基本合格

”、“
不

合格
”。

(一 )社会团体内部管理规范,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

和开展活动,未发现存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

定的行为,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合格。

(二 )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
一的,情节较轻的,年度检查

结论确定为
“
基本合格

”;情节严重,影响恶劣的,年度检查结

论确定为
“
不合格

”∶

1.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未按 《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、河南省

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》 (豫组 匚⒛10〕 21

号)成立的;

2.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各案手续或章程核准的;

3.2018年度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 (代表)大会、理事会、

常务理事会的;

4.无特殊情况,未按照章程规定按期换届的;

5.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,负 责人超龄、超届任职的;

6.⒛ 18年度未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;

7.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设立或管理不符合规定的;

8.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不符合规定的;

9.存在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;

10.财务管理或资金、资产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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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;

12.不具各法律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基本条件的;

13.年度工作报告书隐瞒真实情况,弄虚作假的;

14.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年检材料的;

15.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

的;

16.受 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;

17.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团体章程行为

的。           ∴

四、应提交的材料

1,经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(其

中:工作总结必须包括信 j息公开、党建、消防自查及接受检查情

况,直接登记社会团体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);    ∷

2.具各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⒛17年度财务审计

报告书,财务审计报告审计范围应当包含所有分支 (代表)机构

的全部收支 (必须按照 《全国性社会团体 zO15年度检查财务审

计报告模板》的要求提供年度审计报告 ),⒛ 18年参加评估且

获得 4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年度检查时不需会计师事务

所出具 《财务审计报告》。

3.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 (副本 )。

4.党建批复复印件 (之前已提供的不需重复提交 );

5.异地商会提交最新会员名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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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要求

l。 各社会团体要认真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及

本通知要求,主动配合做好年度检查工作。逾期不年检或年检发

现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,将按 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有关规

定予以警告、责令改正、限期停止活动或撤销登记的处理。不参

加年检、年检不合格或连续两年年检基本合格的,将按 《社会组

织评估管理办法》 (民政部令 匚⒛10〕 第 39号 )有关规定降低

评估等级。

2.应参检的社会团体请到市民间组织组织管理办公室(伊河

路 26号伊河大厦 707室 )领取 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》 ,

也可点击郑州社会组织信息网通知栏下载
“
郑州市社会团体年度

检 查 报 告 书
”

电 子 版 。 联 系 电 话 :67182772、 67882760;邮 箱 ∷

hnzzmgba163。 c。 m。

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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